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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培训承诺书
12.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(示范文本)(2021年修订版)










附件2
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申请登记表
	机构名称
	
	机构性质
	□营利
□非营利

	法定代表人
	
	身份证号
	
	移动电话
	

	主要负责人
	
	身份证号
	
	移动电话
	

	机构地址
	
	教学用房
所在楼层
	

	从业人员
	（人）
	教学教研人员
	（人）

	场所面积
	（平方米）
	教 学 面 积
	（平方米）

	年培训规模
	（人）
	同一时段
最大培训人数
	（人）

	培训对象
	□学龄前儿童    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   □高中学生

	办学投入（开办资金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	股    东
（法定代表人、自然人 ）
	投入方式
	出 资 额
	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
自然人身份证号码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培训内容
	

	举 办 者
	
	
	移动电话
	
	

	
	
	
	
	
	

	承诺：我单位依法申请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对本表所填内容和相关办学申报材料的真实有效性负责，符合《内蒙古自治区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规定。

举办者签字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行政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




	培训材料
审核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年 月 日

	现    场
审核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年 月 日

	公示审核
意    见
	负责人签字：
年 月 日

	行政审批
决    定
	旗县区体育行政部门
（ 行政审批部门 ）
经办科（股）室负责人签字：
年 月 日

	
	旗县区体育行政部门
（ 行政审批部门 ） 负责人签字：
年 月 日

	登记备案
情    况
	

	批准文件
记    录
	（文号、日期、经办人、审批人）





附件3
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明细表
培训机构名称:
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举办者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工作岗位
	学历
（职称）
	身份证号码
	常住地址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.此表填写的是一个培训点的全部人员;
2.如在多个培训点任职，应当注明。


附件4
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材料备案表
培训机构名称:
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举办者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序号
	培训材料名称
	图书出版号
	备注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说明：
1.此表填写的是一个教学点的培训材料；
2.自编材料应在“备注”栏注明；
3.培训材料备案或变更时，填写此表，并提供纸质教材;音视频教材请提供 U 盘。


附件5
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器材设施备案表
培训机构名称:
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举办者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序号
	设施、器材名称
	生产厂商及
设施、器材编号
	备注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说明：
1.此表填写的是一个教学点的设施、器材；
2.培训器材备案或变更时，填写此表。


附件6
受 理 通 知 书
（存 档 联）
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于     年   月   日申请设立    类校外培训机构事项，已提交申请材料。经审查，申请事项材料齐全、符合规定形式，已予以受理。
本办件于     年   月   日受理，承诺办理时限 30 个工作日，应当于     年   月   日反馈办理意见。如因故出现延期的，需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。
申请人（单位）：
经   办   人：
行政管理部门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受 理 通 知 书
（用 户 联）
你（单位）于     年   月   日申请设立    类校外培训机构事项，已提交申请材料。经审查，申请事项材料齐全、符合规定形式，
现予以受理。
本办件于     年   月   日受理，承诺办理时限 30 个工作日，应当于     年   月   日反馈办理意见。如因故出现延期的，需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。


行政管理部门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附件7
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实地勘查表
勘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机构名称
	

	地    址
	

	经营范围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现
场
勘
查
记
录
	该场所建筑用途为             
1.是否符合《内蒙古自治区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对设立地点的要求。
（□是□否）
2.申请人提供的场所内部结构平面图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。
（□是□否）
3.棋牌类体育项目生均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，其他体育项目生均面积原则上不低于5平方米。
（□是□否）
4.是否符合室内篮球、排球培训教室层高应不低于7米，羽毛球不低于7.5米，网球不低于9.14米的要求。
（□是□否）
5.是否安装视频监控，并配备数据存储设施，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 个月。
（□是□否）
6.场所是否符合建筑、消防、安全、卫生、环保、抗震等安全要求。对于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设备，是否做好防护措施，是否设立警示标牌，是否配备基本防护和急救用品。
（□是□否）







	勘

查

意

见
	勘查人:
年   月   日

	备
注
	






附件8
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核准书
	机构名称
	
	机构性质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主要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机构地址
	
	教学用房
所在楼层
	

	从业人员
	（人）
	教学教研人数
	（人）

	场所面积
	（平方米）
	教学面积
	（平方米）

	注册资金
	（万元）
	年培训规模
	

	培训对象
	□学龄前儿童   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  □高中学生

	核 准 培 训 内 容
	核 准 机 关 意 见

	
	

核准机关名称:
（盖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有效期限：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（有效期 3 年）

	备    注：


说  明：
1.《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核准书》是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依据《内蒙古自治区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开展培训活动的凭证。
2.《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核准书》编号为“区号+年份+序号”14位数，有效期为3年。
3.《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核准书》应放置在培训场所的醒目位置。
4.不再从事体育类校外培训业务的，应主动到旗县区体育行政部门提出注销申请，交回《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核准书》原件。


附件9
办 结 通 知 书
（存 档 联）
                  ：
你（单位）于     年   月   日申请设立    类校外培训机构事项。经审查，申请事项合规定条件和标准，我机关已在《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申请登记表》出具审核结论。
请你（单位）于     年   月   日前将《法人登记证书》复印件送我机关备案，该事项办结。
经办人：
行政管理部门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办 结 通 知 书
（用 户 联）
                  ：
你（单位）于     年   月   日申请设立    类校外培训机构事项。经审查，申请事项合规定条件和标准，我机关已在《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申请登记表》出具审核结论。
请你（单位）于     年   月   日前将《法人登记证书》复印件送我机关备案，该事项办结。
本机关联系电话：
行政管理部门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  




附件10
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变更申请表
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	机 构
名 称
	(如有变更，请填写原机构名称)

	核准书
编  号
	

	变  更
内  容
	□机构名称   □法定代表人   □行政负责人
□地址       □培训内容     □注册资本

	变更内容（仅需填写申请变更的栏目）

	现机构
名  称
	(名称预审核后)

	原注册
资  金
	（万元）
	现注册
资  金
	（万元）

	原法定
代表人
	姓    名
	
	现法定
代表人
	姓    名
	

	
	身份证号
	
	
	身份证号
	

	
	联系电话
	
	
	联系电话
	

	原行政
负责人
	姓    名
	
	现行政
负责人
	姓    名
	

	
	身份证号
	
	
	身份证号
	

	
	联系电话
	
	
	联系电话
	

	原地址
	场所面积
	
	现地址
	场所面积
	

	
	教学面积
	
	
	教学面积
	





	原培训内容
	现培训内容

	
	

	申
报
单
位
意
见
	（如有变更，请现法定代表人签字）

法定代表人：
签字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  

	主
管
部
门
审
核
意
见
	


审核机关名称：
（盖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  

	备
注
	1.以上项目变更审核通过后，重新出具核准书，核准书有效期限、编号不变；
2.项目变更申请时，请同时提交审批流程中要求的相关材料；
3.变更申请通过后，在培训场所和旗县区体育行政部门官网依法公示相关内容。


申请单位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

附件11
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培训承诺书

为更好贯彻国家、自治区、包头市有关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相关法律法规，落实相关制度，接受监督，更好地 提供培训服务，我机构作如下郑重承诺并保证全面履行： 
一、自觉遵守国家和自治区、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自觉服从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。依法、依规开展体育类校外培训活动，严格执行相关制度。 
二、承诺符合《内蒙古自治区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已取得合法有效的设立核准书、营业执照（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）等有关证照，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培训活动，不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活动。 
三、承诺培训材料符合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教监管厅函〔2021〕6 号）要求。不使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训教材和资料，不使用低俗违法盗版侵权的培训教材和资料。 
四、承诺培训内容落实自主管理责任，严格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〉的通知》（教监管厅函〔2021〕16 号）和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〈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和非学科类项目鉴定指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内教办函〔2021〕201 号）要求，规范开展培训活动，不得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活动和其他非学科类培训活动。不在中小学校正常教学时间开展培训，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0:30。 
五、承诺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符合《教育部办公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教监管厅函〔2021〕9 号）要求，不聘用公办中小学、幼儿园在职教师。如聘任外籍教师，承诺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培训机构从业人员不为以下人员： 
（一）纳入“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”管理的。 
（二）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。 
六、承诺师资配备符合规范要求，结构合理，教师具备与所培训内容相对应的教师资格证书或下列条件之一： 
（一）体育学科教师资格证书。
（二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、体育行政部门授权机构颁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。 
（三）体育教练员岗位培训合格证。 
（四）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或经授权的自治区单项体育协会颁发的教练（指导）员等级证书。 
（五）体育教练员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。
（六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，5年及以上体育专业学习经历且1 年以上从事相关运动项目经历。
（七）其它符合要求的从业资格（能力）证明。
七、承诺不以现金等形式收取费用，不通过托管专用账户以外的其他账户收取预收费资金，做到全部预收费“应托管、尽托管”，不使用本机构普通账户和个人账户收取费用。
八、承诺不一次性或以充值、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或 60 课时的费用，且不超过 5000 元。按要求公示收费项目及标准，不超公示范围收费，全面使用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《中小学校外培训服务合同》，并如实开具发票，对于培训对象未完成的课程，双方严格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办理退费事宜，杜绝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。 
九、自觉接受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机构所发布招生宣传广告内容和实际培训内容一致，内容实事求是，不做虚假承诺，诚信经营。 
十、承诺严格落实《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》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确保消防安全。 
十一、本机构《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培训承诺书》同意向社会公开，自觉接受相关部门和学生家长、广大市民监督，如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接受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
[bookmark: _GoBack]机构名称（盖    章）：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盖章）：        
承诺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